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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表明概不就因本公告之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

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C Healthcare  

醫思健康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138） 

 

自願公告 

主席、行政總裁及執行董事增持股份 

 

本公告由醫思健康（「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為「本集團」）自願作出，內容有關

若干執行董事增持本公司股份（「股份」）。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 董事會」）獲本公司主席、行政總裁及執行董事鄧志

輝先生（「鄧先生」）告知，於二零二二年一月十四日，鄧先生於市場上購入本公司合

共543,000股股份，總代價約4,992,505港元（相當於每股股份平均價格約9.1943港元 ）。

緊隨鄧先生增持股權後，鄧先生擁有 720,322,610股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數之

約 61.17%）的權益。 

 

董事會亦獲首席數碼官及執行董事黃志昌先生（「黃先生」）告知，於二零二二年一月

十三日，黃先生於市場上購入本公司 40,000股股份，總代價約 389,000港元（相當於每

股,股份平均價格約 9.725港元 ）。緊隨於黃先生增持股權後，黃先生擁有 476,624股股

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數之約 0.04%）的權益。 

 

鄧先生及黃先生對本公司的未來前景充滿信心，並可能考慮日後於適當時候進一步增持

其於本公司的股權，惟須遵守適用法律及監管規定。 

 

根據本公司於本公佈日期可得之資料及據董事會所知，於上述增持股權後，本公司已維

持本公司已發行股份之充足公眾持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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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應小心以免不恰當地依賴上述資料，並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

請小心謹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醫思健康 

公司秘書 

蕭鎮邦 

      

香港，二零二二年一月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鄧志輝先生、呂聯煒先生、李向榮先生、王家琦女士

及黃志昌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陸韵晟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馬清楠先生、陸東先

生及林知行先生。 


